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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0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冠福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35 

 

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收到（2018）沪 0118

民初 15449 号案件《传票》及法律文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情况下，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、对外担保、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18 年 9 月 14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、

对外担保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116）。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需经人民

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。目前因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已开始引发了

相关的纠纷及诉讼。 

 

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冠福股份”）之控股子公司上

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五天”）于近日收到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

院（以下简称“青浦区法院”）送达的案号为（2018）沪 0118 民初 15449 号案件

的《传票》及法律文书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收到《传票》及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 

1、《传票》主内容 

青浦区法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就案号为（2018）沪 0118

民初 15449 号原告阚伟诉被告林文昌、上海五天、潘进喜、林福椿、林文智的民

间借贷纠纷在上海市青浦区城中北路 555 号第四法庭进行开庭审理。 

2、原告的诉讼请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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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判令五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500 万元； 

（2）判令五被告支付原告逾期利息，自 2018 年 7 月 18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

日止，以人民币 500 万元为本金，按年利率 24%计； 

（3）判令五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 3 万元及担保费

用 15850 元； 

（4）判令五被告依合同约定承担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、执行费。 

二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外不存在

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但近期公司核查到控股股东通过公

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隐瞒公司董事会，以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、对外担保、违规以公司名义借款等事项，尚未知是否

存在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三、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法定论，暂时无法预计本次

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，其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未产生实

质性影响。公司收到法院发来的前述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后，已积极与律师等中

介机构商讨应诉方案。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公司控股股东存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情况下，以公司及控股

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、对外担保、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，上述公司控股

股东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

资讯网（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及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上发布《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

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、对外担保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等事

项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16）。 

2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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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，理

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（2018）沪 0118 民初 15449 号案件的《传票》及法

律文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十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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